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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本公司 2020 年度盈餘分派情形報告。 

       說明：本公司 2020 年度盈餘分派表，請參閱附件四。 

              1. 上述盈餘分派依配息基準日股東名簿所載之股東持有股份數   

                計算，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現金股利分配未滿 1 元 

                之畸零數合計額，列入權益項下。 

             2. 現金股利分派案業經董事會決議通過並訂定除息基準日及發             

                放日等相關事宜。如嗣後本公司因庫藏股買回、轉讓或註銷等 

                原因，造成流通在外股數發生變動，致配息率有修正之必要 

                時，授權董事長調整之。 

    (五)本公司資金貸與情形。 

       說明：資金貸與情形報告，請參閱附件五。 

    (六)本公司背書保證情形。 

       說明：背書保證情形報告，請參閱附件六。 

    (七)本公司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情形。 

       說明：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情形報告，請參閱附件七。 

    (八)修訂本公司「董事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案。 

       說明：為配合臺灣證券交易所2020年6月3日臺證治理字第10900094681 

            號函，修訂本公司「董事會議事規則」，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 

            參閱附件八。 

    (九)修訂本公司「道德行為準則」部分條文案。 

       說明：為配合臺灣證券交易所2020年6月3日臺證治理字第10900094681 

            號函，修訂本公司「道德行為準則」，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 

            閱附件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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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承認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案 

案由：承認本公司 2020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說明： 

1. 本公司 2020 年度決算表冊包括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以及盈餘分

配表，其中財務報表業經勤業眾信聯合會計師事務所陳俊宏及簡明

彥會計師查核竣事並出具無保留意見之查核報告書，連同營業報告

書並經本公司審計委員會查核完成。 

2. 本公司 2020 年度營業報告書、會計師查核報告及財務報表，請參

閱附件一及附件三。 

3. 提請承認。 

決議：本議案之投票表決結果：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36,736,091 權，贊成權數 35,366,947 權，占    

總權數 96.27%，反對權數 3,015 權，棄權及未投票權數 1,366,129 權，   

無效權數 0 權，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第二案】董事會提案 

案由：承認本公司 2020 年度盈餘分派案。 

說明： 

1.  2020 年度盈餘分派表業經董事會決議通過並送請審計委員會查核 

         完竣，請參閱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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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提請承認。 

決議：本議案之投票表決結果：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36,736,091 權，贊成權數 35,365,947 權，占

總權數 96.27%，反對權數 4,015 權，棄權及未投票權數 1,366,129 權，

無效權數 0 權，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五、討論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案 

案由：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案。 

說明： 

1. 為配合臺灣證券交易所 2020年 6月 3日臺證治理字第 10900094681 

  號函，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 

  參閱附件十。 

2. 提請討論。 

決議：本議案之投票表決結果：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36,736,091 權，贊成權數 35,361,847 權，占 

       總權數 96.25%，反對權數 8,115 權，棄權及未投票權數 1,366,129 權， 

       無效權數 0 權，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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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董事會提案 

案由：修訂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部分條文案。 

說明： 

1. 為配合臺灣證券交易所 2020年 6月 3日臺證治理字第 10900094681 

  號函，修訂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 

  閱附件十一。 

2. 提請討論。 

決議：本議案之投票表決結果：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36,736,091 權，贊成權數 35,360,847 權，占 

      總權數 96.25%，反對權數 9,115 權，棄權及未投票權數 1,366,129 權， 

      無效權數 0 權，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六、選舉事項 

董事會提案 

案由：全面改選董事案。 

說明： 

1. 本公司本屆董事將於 2021 年 6 月 18 日任期屆滿，擬於 2021 年股   

  東常會進行全面改選。 

2. 依本公司章程規定，本次擬選任董事 7 席(含獨立董事 3 席)，於股 

  東會後即行就任，任期為三年，自 2021 年 6 月 18 日至 2024 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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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17 日止或至其繼任者就任為止。 

3. 本次董事之選舉採候選人提名制度，股東應就董事、獨立董事候選   

  人名單中選任之。 

4. 董事(含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業經本公司 2021 年 5 月 7 日董事會 

  審查通過，候選人名單請參閱附件十二。 

       補充說明：依金管會公告「因應疫情公開發行公司股東會延期召開相          

                 關措施」，本次股東常會延期召開，則新選任董事之任期 

                 應以股東會實際召開日期為起算日，故本屆新任董事之任 

                 期應以實際改選日起算，即任期自 2021 年 7 月 30 日至 

                 2024 年 7 月 29 日止。 

選舉結果： 

身分別 戶名或姓名 得票權數 

董事 Top Master Limited 代表人：勞開陸 61,783,387 權 

董事 Alpha  Victor Limited 代表人：王有慈 55,608,174 權 

董事 鍾健人 55,598,750 權 

董事 唐靜洲 18,544,039 權 

獨立董事 許淵國 18,535,539 權 

獨立董事 陳琮羲 18,529,372 權 

獨立董事 侯榆濤 18,529,060 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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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其他討論事項 

董事會提案 

案由：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說明： 

1. 參照台灣公司法第 209 條第 1 項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  

   司營業範圍內之行為，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  

   許可。」 

2. 為借助本公司董事之專才與相關經驗，在無損及本公司利益前提  

   下，本案經董事會通過後，擬提請股東會同意，解除 2021 年股東 

   常會選新任之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制，並於股東會討論本  

   案前，當場補充說明其範圍與內容。 

3. 提請討論。 

      本屆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內容如下: 

董事 兼任情形  

鍾健人 

Ventec Electronics(HK) Company Limited 董事 

Ventec International Group Limited(HK) 董事 

Ventec Logistics Limited 董事 

Ventec Europe Limited 董事 

騰輝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暨總經理 

騰輝電子(蘇州)有限公司總經理 

侯榆濤 宏觀工程顧問公司營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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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本議案之投票表決結果：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36,736,091 權，贊成權數 35,182,847 權，占 

總權數 95.77%，反對權數 175,115 權，棄權及未投票權數 1,378,129 權， 

無效權數 0 權，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八、臨時動議:無。 

 

 

 

 

 

 

 

九、散會:同日上午 9 時 24 分 

   （本次股東會記錄僅載明會議進行要旨，會議進行內容及程序以會議影音   

     記錄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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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Ventec International Group Co., Ltd. 

（騰輝電子國際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  

衍生性金融商品 

單位：為新台幣仟元 

    109年12月31日 

強制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衍生工具（未指定避險）    

   －遠期外匯合約       $ 20,923 

     

強制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負債     

衍生工具（未指定避險）     

  －遠期外匯合約       $ 173 

 

    於資產負債表日未適用避險會計且尚未到期之遠期外匯合約如下：  

  幣 別  到 期 期 間  合 約 金 額 （ 仟 元 ） 

賣出遠期外匯  美元兌人民幣  110.03.30-110.03.31  USD 13,000/RMB 89,617 

賣出遠期外匯  美元兌英鎊  110.01.25-110.04.26  USD 540/GBP 400 

 

  合併公司從事遠期外匯交易之目的，主要係為規避外幣資產及

負債因匯率波動產生之風險。  

 

 

26



 
【附件八】 

Ventec International Group Co., Ltd. 
騰輝電子國際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議事規則修訂前後對照表 

 
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第七條 

下列事項應提本公司董事會討論： 

一、本公司之營運計畫。 

二、年度財務報告及半年度財務報告。但

半年度財務報告依法令規定無須經會計

師查核簽證者，不在此限。 

以下略。 

第七條 

下列事項應提本公司董事會討論： 

一、本公司之營運計畫。 

二、年度財務報告及須經會計師查核簽

證之第二季財務報告。 

 

以下略。 

第十二條 

第一、二項略。 

董事會議事進行中，若在席董事未達出席

董事過半數者，經在席董事提議，主席應

宣布暫停開會，並準用第十一條第三項規

定。 

第十二條 

第一、二項略。 

董事會議事進行中，若在席董事未達出

席董事過半數者，經在席董事提議，主

席應宣布暫停開會，並準用第十一條第

五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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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Ventec International Group Co., Ltd. 
騰輝電子國際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道德行為準則修訂前後對照表  

 
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第二條 防止利益衝突 

個人利益介入或可能介入公司整體利益時

即產生利害衝突，例如，當公司董事或經

理人無法以客觀及有效率的方式處理公

務，或是基於其在公司擔任之職位而使得

其自身、配偶、父母、子女或二親等以內

之親屬獲致不當利益。公司應特別注意與

前述人員所屬之關係企業資金貸與或為其

提供保證、重大資產交易、進（銷）貨往

來之情事。公司應該制定防止利益衝突之

政策，並提供適當管道供董事、監察人或

經理人主動說明其與公司有無潛在之利益

衝突。 

第二條 防止利益衝突 

個人利益介入或可能介入公司整體利

益時即產生利害衝突，例如，當公司董

事或經理人無法以客觀及有效率的方

式處理公務，或是基於其在公司擔任之

職位而使得其自身、配偶或二親等以內

之親屬獲致不當利益。公司應特別注意

與前述人員所屬之關係企業資金貸與

或為其提供保證、重大資產交易、進

（銷）貨往來之情事。公司應該制定防

止利益衝突之政策，並提供適當管道供

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主動說明其與公

司有無潛在之利益衝突。 

第八條 鼓勵呈報任何非法或違反道德行

為準則之行為 

公司內部應加強宣導道德觀念，並鼓勵員

工於懷疑或發現有違反法令規章或道德行

為準則之行為時，應向審計委員會、經理

人、內部稽核主管或其他適當人員呈報。

為了鼓勵員工呈報違法情事，公司應訂定

具體檢舉制度，並讓員工知悉公司將盡全

力保護呈報者的安全，使其免於遭受報復。 

第八條 鼓勵呈報任何非法或違反道德

行為準則之行為 

公司內部應加強宣導道德觀念，並鼓勵

員工於懷疑或發現有違反法令規章或

道德行為準則之行為時，應向審計委員

會、經理人、內部稽核主管或其他適當

人員呈報。為了鼓勵員工呈報違法情

事，公司應訂定具體檢舉制度，允許匿

名檢舉，並讓員工知悉公司將盡全力保

護檢舉人的安全，使其免於遭受報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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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 
Ventec International Group Co., Ltd. 
騰輝電子國際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修訂前後對照表 

 
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第三條  

第一、二、三項略。  

 

選任或解任董事、變更章程、減資或

依本公司章程第二十四條第一項規定

強制買回本公司股份並予銷除、申請

停止公開發行董事競業許可、盈餘轉

增資、公積轉增資、公司解散、合併、

分割或第一百八十五第一項各款之事

項，應在召集事由中列舉，並説明其

主要內容，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其

主要內容得置於中華民國證券主管機

關或本公司指定之網站，並應將其網

址載明於召集通知。  

 

 

第五項略。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股

份之股東，得以書面向公司提出股東

常會議案。但以一項為限，提案超過

一項者，均不列入議案。另股東所提

議案有公司法第  172 條之 1 第 4 項各

款情形之一，董事會得不列為議案。

但股東提案係為敦促公司增進公共利

第三條  

第一、二、三項略。  

選任或解任董事、變更章程、減

資、申請停止公開發行、董事競

業許可、盈餘轉增資、公積轉增

資、公司解散、合併、分割或公

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條第一項各

款之事項、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六

條之一、第四十三條之六、發行

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

則第五十六條之一及第六十條

之二之事項，應在召集事由中列

舉並說明其主要內容，不得以臨

時動議提出。  

 

第五項略。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

以上股份之股東，得向本公司提

出股東常會議案，以一項為限，

提案超過一項者，均不列入議

案。另股東所提議案有公司法第  

172 條之 1 第 4 項各款情形之

一，董事會得不列為議案。股東

得提出為敦促公司增進公共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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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益或善盡社會責任之建議，董事會仍

得列入議案。  

 

以下略。  

益或善盡社會責任之建議性提

案，程序上應依公司法第 172 條

之 1 之相關規定以 1 項為限，提

案超過 1 項者，均不列入議案。 

以下略。  

第九條  

第一項略。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布開會，

惟未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

股東出席時，主席得宣布延後開會，

其延後次數以二次為限，延後時間合

計不得超過一小時。延後二次仍不足

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股東出席時，由主席宣布流會。  

 

 

 

第九條  

第一項略。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布開

會，並同時公布無表決權數及出

席股份數等相關資訊。  

惟未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

半數之股東出席時，主席得宣布

延後開會，其延後次數以二次為

限，延後時間合計不得超過一小

時。延後二次仍不足有代表已發

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

出席時，由主席宣布流會。  

第十四條  

股東會有選舉董事時，應依本公司所

訂相關選任規範辦理，並應當場宣布

選舉結果，包含當選董事、監察人之

名單與其當選權數。  

 

第二項略。  

第十四條  

股東會有選舉董事時，應依本公

司所訂相關選任規範辦理，並應

當場宣布選舉結果，包含當選董

事、監察人之名單與其當選權數

及落選董事名單及其獲得之選

舉權數。  

 

第二項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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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一】 
Ventec International Group Co., Ltd. 
騰輝電子國際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選舉辦法修訂前後對照表 

 
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第六條 

董事因故解任，致不足七人者，公司應於最

近一次股東會補選之，已補足原董事之任

期。但董事缺額達該屆董事席次三分之一

者，本公司應自事實發 

生之日起六十日內，召開股東臨時會補選之。 

第六條 

董事因故解任，致不足七人者，公司

應於最近一次股東會補選之，以補足

原董事之任期。但董事缺額達該屆董

事席次三分之一者，本公司應自事實

發 

生之日起六十日內，召開股東臨時會

補選之。 

第十條 

選舉開始前，應由主席指定具有股東身分之

監票員及計票員各若干人，執行各項有關職

務。投票箱由董事會製備之，於投票前由監

票員當眾開驗。 

第十條 

選舉開始前，應由主席指定具有股東

身分之監票員，計票員各若干人，執

行各項有關職務。投票箱由董事會製

備之，於投票前由監票員當眾開驗。 

第十一條 

被選舉人如為股東身分者，選舉人須在選舉

票被選舉人欄填明被選舉人戶名及股東戶

號；如非股東身分者，應填明被選舉人姓名

及身分證明文件編號。惟政府或法人股東為

被選舉人時，選舉票之被選舉人戶名欄應填

列該政府或法人名稱，亦得填列該政府或法

人名稱及其代表人姓名；代表人有數人時，

應分別加填代表人姓名。 

刪除。 

第十二條 

選舉票有左列情事之一者無效： 

一、不用董事會製備之選票者。 

第十一條 

選舉票有左列情事之一者無效： 

一、不用有召集權人製備之選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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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空白之選票投入投票箱者。 

三、字跡模糊無法辨認或經塗改者。 

四、所填被選舉人如為股東身分者，其戶名、

股東戶號與股東名簿不符者；所填被選舉人

如非股東身分者，其姓名、身分證明文件編

號經核對不符者。 

五、除填被選舉人之戶名（姓名）或股東戶

號（身分證明文件編號）及分配選舉權數外，

夾寫其他文字者。 

六、所填被選舉人之姓名與其他股東相同而

未填股東戶號或身分證明文件編號可資識別

者。 

二、以空白之選票投入投票箱者。 

三、字跡模糊無法辨認或經塗改者。 

四、所填被選舉人與董事候選人名單

經核對不符者。 

五、除填分配選舉權數外，夾寫其他

文字者。 

 

第十三條 

投票完畢後當場開票，開票結果應由主席當

場宣布，包含董事當選名單與其當選權數。 

前項選舉事項之選舉票，應由監票員密封簽

字後，妥善保管，並至少保存一年。但經股

東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應

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第十二條 

投票完畢後當場開票，開票結果應由

主席當場宣布，包含董事當選名單與

其當選權數。 

前項選舉事項之選舉票，應由監票員

密封簽字後，妥善保管，並至少保存

一年。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

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

為止。 

第十四條 

當選之董事由本公司董事會發給當選通知

書。 

第十三條 

當選之董事由本公司董事會發給當選

通知書。 

第十五條 

本辦法由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第十四條 

本辦法由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

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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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二】 
 

董事(含獨立董事) 候選人名單 

 

類別 姓名 學歷 經歷 

董事 TopMaster Limited 
代表人：勞開陸 

淡水工商管理專科

學校國際貿易科 

騰輝電子國際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佳海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Top Master Limited 董事長 
佳岳全球有限公司 董事長 

董事 Alpha Victor Limited 
代表人：王有慈 

 
輔仁大學國貿系 
 

固欣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騰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騰輝電子國際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董事 鍾健人 

 
臺灣東海大學 
化工系 
 

騰輝電子國際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執行長暨總經理 
騰輝電子國際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騰輝電子集團亞洲區營運長 
騰輝電子集團中國區總經理 
萬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經理 

董事 唐靜洲 東吳大學經濟系 

聯華氣體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聯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遠東氣體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獨立董事 許淵國 

美國南卡羅萊納

州州立大學法律

博士 
美國杜蘭大學法

律碩士 
東吳大學法律 
學士 

德律聯合法律事務所顧問 
實踐大學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專任 
副教授 
騰輝電子國際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獨立董事 
立法委員 

獨立董事 陳琮羲 

 
台北大學會計系
碩士在職專班 
輔仁大學會計系 
 

琮豐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 
騰輝電子國際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獨立董事 
群益證券企金部襄理 
名鐘科技財務部經理 
捷達威數位科技財會部協理 

獨立董事 侯榆濤 

布朗大學工程專

業科學碩士 
輔仁大學電子工

程學系 
 

宏觀工程顧問公司營運長 
騰輝電子國際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獨立董事 
瑞昱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技術 
行銷總監 
美商史恩希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
技術行銷總監 
凌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術行銷副總 
香港商雅是達電子有限公司臺灣分公
司(美商艾默生網路電源事業群)亞太
區副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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